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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人事代理

（一）相关规定：《河南省人才流动条
例》（2000年9月27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4年 11月 26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河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
南省人才流动条例〉的决定》修正）第十一
条：“人才流动机构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在人才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开
展人事代理，办理人才流动手续，管理流动
人员人事档案，承办人事、编制行政部门授
权和委托的其他工作。”第二十七条：“无
主管单位、非有企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动事
宜，可以委托县级以上人事行政部门所属
人才流动机构进行人事代理。”第二十八
条：“流动到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专业
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大中专毕业生、留
学回国等人员的人事档案，由县级以上人
事行政部门所属人才流动机构管理。”

（二）申请材料：1.档案；2.毕业证；3.报
到证；4.身份证。

（三）办理时限。无。

（四）受理地点：商丘市神火大道176号
市人才交流中心3楼档案室。

（五）服务电话：0370-3260978。

（六）投诉电话：0370-3289813。

十九、社会保险登记、变更及
注销

（一）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第七条：“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负责全国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国务院
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
关的社会保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
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
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第八条：“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
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
工作。”第五十七条：“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
之日起 30日内凭营业执照、登记证书或者
单位印章，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
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
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日内予以审核，发
给社会保险登记证件。用人单位的社会保
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用人单位依法终
止的，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30日内，
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
会保险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民政部
门和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及时向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通报用人单位的成立、终止情
况，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通报个人的出生、死亡以及户口登记、迁
移、注销等情况。”第五十八条：“用人单位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
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自愿参
加社会保险的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
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
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应当向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国家
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个人
社会保障号码为公民身份号码。”

（二）申请材料：分险种视情提供。

（三）办理时限。法定时限：15个工作
日；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四）受理地点：商丘市长江路与中
州路交叉口东南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1楼服务大厅企业养老保险窗口、机关
事业社会保险窗口、医疗保险窗口、工伤

保险窗口。

（五）服务电话：0370-2783731、
2783596、2783701、2783500。

（六）投诉电话：0370-3289813。

二十、缴纳社会保险费申报
核定

（一）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
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第六十二条：“用
人单位未按规定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数额的，按照该单位上月缴费额的 110%
确定应当缴纳数额；缴费单位补办申报手
续后，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按照规定结
算。”《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
令第259号）第十条第一款：“缴费单位必
须按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应缴纳的
社会保险费数额，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
定后，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社会保险费。
《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人社部
令第 20号）第三条第一款：“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负责社会保险缴费申报、核定等工
作。”第四条：“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在规定
期限内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缴费
申报，申报事项包括：（一）用人单位名
称、组织机构代码、地址及联系方式；（二）
用人单位开户银行、户名及账号；（三）用人
单位的缴费险种、缴费基数、费率、缴费数
额；（四）职工名册及职工缴费情况；（五）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在一个
缴费年度内，用人单位初次申报后，其余月
份可以只申报前款规定事项的变动情况；
无变动的，可以不申报。”第五条：“职工应
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为申报。
代职工申报的事项包括：职工姓名、社会保
障号码、用工类型、联系地址、代扣代缴明
细等。用人单位代职工申报的缴费明细以
及变动情况应当经职工本人签字认可，由
用人单位留存备查。”

（二）申请材料：分险种视情提供。

（三）办理时限。无。

（四）受理地点：商丘市长江路与中
州路交叉口东南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1楼服务大厅企业养老保险窗口、机关
事业社会保险窗口、医疗保险窗口、工伤
保险窗口。

（五）服务电话：0370-2783731、
2783596、2783701、2783500。

（六）投诉电话：0370-3289813。

二十一、责令用人单位支付
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和赔
偿金

（一）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九十一条：“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
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
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
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
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二）拒不支付劳动
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三）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四）
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
动者经济补偿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二十六条：“用人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分别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
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
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逾期不支
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
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
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
酬的；（二）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三）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
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河南省劳动保
障监察条例》（2002年 11月 30日河南省第

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通过 2010年7月30日起施行的《河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第二十一条：“用
人单位违反工资支付有关规定，有下列侵
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工资报
酬、经济补偿，并可责令按相当于支付劳动
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总和的一至五倍支
付劳动者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
劳动者工资的；（二）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
工作时间工作报酬的；（三）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四）解除劳
动合同后，未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劳
动者经济补偿的。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经
济补偿应当按有关规定执行。”

（二）申请材料：无。

（三）办理时限。无。

（四）受理地点：商丘市长江路与中州
路交叉口东南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17、417房间。

（五）服务电话：0370-2781033、
2783208。

（六）投诉电话：0370-3289813。

二十二、企业年金方案备案

（一）相关规定：《企业年金试行办法》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0号）第六条：“企
业年金方案应当报送所在地区县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中央所属大
型企业企业年金方案，应当报送劳动保障
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自收到企业年金方
案文本之日起 15日内未提出异议的，企业
年金方案即行生效。”

（二）申请材料：1.《关于××单位企业年
金方案备案的函》；2.企业年金方案。报送
文本一式四份，其中一份为原件；3.集体协
商双方通过企业年金方案草案的决议；4.企
业年金方案重要条款的说明；5.企业本年度
和上一年度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按时
足额缴费的证明；6.有关部门下达的本单位
工资计划（复印件）；7.国有企业年金方案须
提供同级国资监管部门的审核意见。

（三）办理时限。法定时限：无；承诺时
限：15个工作日。

（四）受理地点：商丘市长江路与中州
路交叉口东南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楼209房间。

（五）服务电话：0370-2783226。

（六）投诉电话：0370-3289813。

二十三、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设立审查

（一）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六十九条：“国家确定职业分类，对规
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
格证书制度，由经过政府批准的考核鉴定
机构负责对劳动者实施职业技能考核鉴
定。”《劳动部关于颁发<职业技能鉴定规定
>的通知》（劳部发〔1993〕134号）第十条：

“（二）申请建立职业技能鉴定站（所）的单
位，根据上述条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具体规定，报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审查批准
并由其发给《职业技能鉴定许可证》，明确
鉴定的工种（专业）范围、等级和类别，授予
统一的职业技能鉴定站（所）标牌。”

（二）申请材料：1.关于建立职业技能鉴
定机构的书面申请一式三份；2.《河南省建
立职业技能鉴定站（所）呈批表》一式三份；
3.设立单位有关资质证明；4.管理及考评人
员资格证明；5.站所各类管理办法。

（三）办理时限。法定时限：20个工作
日；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四）受理地点：商丘市南京路东段
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窗口。

（五）服务电话：0370-2785136。

（六）投诉电话：0370-3289813。

二十四、劳动能力鉴定

（一）相关规定：《工伤保险条例》（2003
年 4月 27日国务院令第 375号公布 根据
2010年 12月 20日国务院令第 586号《国务
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四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和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
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工会
组织、经办机构代表以及用人单位代表组
成。……”第二十五条：“……设区的市级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劳动能力
鉴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劳动能力鉴定
结论，必要时，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期
限可以延长30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应当
及时送达申请鉴定的单位和个人。”第二十
六条：“申请鉴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设区的
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
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该鉴定结论之日起 15
日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省、自治区、直辖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劳动能力鉴
定结论为最终结论。”

（二）申请材料：1.工伤认定书；2.医院
诊断证明；3.原始病历；4.身份证复印件；5.
再次鉴定需提供初次鉴定结论。

（三）办理时限。法定时限：60日（必要
时，可延长30日）；承诺时限：40日（必要时，
可延长30日）。

（四）受理地点：商丘市长江路与中州
路交叉口东南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楼204房间。

（五）服务电话：0370-2783206。

（六）投诉电话：0370-3289813。

二十五、职业资格证书核发

（一）相关规定：《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
员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6号）第三
条：“国家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经过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的考核鉴定机构对
劳动者实施职业技能考核鉴定。国家职业
资格分为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
级)、技师(二级)、高级技师(一级)。”《河南省
职业技能鉴定实施办法 (试行）》（豫劳培
〔1994〕12号）：“五、职业技能鉴定的组织管
理……2、市、地劳动行政部门综合管理本
地区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1）负责制定本地区职业技能鉴定规划；
（2）对本地区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实施监督、
检査和评估；（3）审批鉴定初、中级工的职
业技能鉴定站，管理本地区鉴定技术等级
的职业技能鉴定站；（4）推荐鉴定高级工的
考评员，审批、管理鉴定初、中级工的考评
员；（5）核发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及《职
业技能鉴定考评员资格证书》。”

（二）申请材料：1.《河南省职业技能鉴
定花名册》（由鉴定机构负责人签字、单位
盖章）；2.学历证书；3.原职业资格证书；4.职
称证书、失业就业证明；5.近期同底版一寸
照片3张。

（三）办理时限。法定时限：无；承诺时
限：50个工作日。

（四）受理地点：商丘市南京路东段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窗口。

（五）服务电话：0370-2785136。

（六）投诉电话：0370-3289813。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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